
 

第一頁 共一頁 

裝 

訂 

線 

精誠中學 114學年度國二大露營(交通車)評選 招標規範 

一、標的名稱：精誠中學 114學年度國二大露營(交通車)評選 

二、活動日期：民國 114年 12月 12、13日 (五、六)兩天。 

三、活動行程：12/13 (五) 上午 8：00自本校出發至台南走馬瀨農場 

              12/14 (六) 下午 13：30自台南走馬瀨農場出發 16：00前返回本校 

四、預估參加人數：國中部二年級學生 600名，帶隊教師 20名（依實際參加人數為準） 

五、預估交通車數量:16台 

六、費用：來回預估新台幣 19,000元(含)以下/台(含稅)，預計活動總金額：304,000

元。 

七、車輛與駕駛員： 

(1) 車輛應為出廠 10年內，具有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業大客車車牌（執）照，座

位為 45座（含）以內，且經交通監理單位最近一期檢驗合格，車況良好之營業

遊覽大客車。 

(2) 得標廠商一週前，應按(1)所列車輛，提供實際車輛行照及駕駛執照影本供本校

查核，（若有變動，須經本校同意）。 

(3) 每班一輛車，以不拆班為前提，每一車輛以 40人為原則，班級超出 40人部分則

合併至綜合車。 

(4) 廠商須自備酒測儀器，每日出車前配合本校人員進行酒測，合格者始能出車。 

(5) 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一年內未曾有違規重大紀錄之優良駕駛員，

並檢附最近一年內健康檢查表。 

(6）活動期間駕駛員不得在車內抽煙、喝酒、嚼檳榔、態度惡劣及粗暴之言語行為，

行駛過程中，不得有使用手機等危險行為，否則依合約論處。 

(7) 當車輛發生臨時突發狀況時，得標廠商應於一小時內完成車輛調度並抵達現場。 

(8) 派用車輛應提早 30分鐘到，出發前須經本校相關人員查驗相符後方可出車，並

安排交通車於活動結束後學生接送。 

八、本規範視為合約之一部份，本校得保有修訂之權利並以最後修訂之結果為主。 

九、投標廠商投標前，應特別注意本案投標公告是否有最新更正資料。 

十、如遇疫情影響，一切事宜依教育部公告辦理。 


